
 

 

条文 3.7.1.4 

 

审查要点： 

本条审查要点同第 3.3.2.2 条。 

1、直饮水、集中生活热水、游泳池水、采暖空调系统用水及景观水体等

的水质满足国家现行标准《饮用净水水质标准》CJ94、《生活热水水质标准》

CJ/T521、《游泳池水质标准》CJ/T244、《采暖空调系统水质》GB/T29044 及《城

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》GB/T18921 及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

GB3838 等的要求。 

2、当项目中除生活饮用水供水系统外，未设置其他供水设施时，本条可

直接得分。 

3、当项目中当项目中除生活饮用水供水系统外，尚设置其他供水设施中

的部分系统时，该供水系统满足相应要求，本条可得分。 

 

审查材料：  

1、给排水设计说明。 


